法律援助申请人须知
    1、申请西安市总工会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必须如实填写（1）法律援助申请表（2）西安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家庭申报表；

    2、法律援助申请人必须真实告知代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有不实陈述，法律援助申请人承担不利后果；

    3、所有法律援助案件代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不得收取当事人的财物，不得接受法律援助申请人请客送礼，援助案件产生的代理费由市总工会支付。
    4、法律援助申请人发现代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有违法言论，有侵害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言行，或者有不认真职履行代理职责，收取当事人钱财等行为，请尽快告知市总工会信访室，市总工会信访室将核实反映的情况，反映的情况属实的，将及时予以处理。
以上须知，已告知法律援助申请人。
                 法律援助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